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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铮霖、林建海、张敏求、王亚民、朱建军、周欣、周海文、方佩、孙泓、蔡

栋。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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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场旅客捷运系统可分为机场空侧捷运系统和陆侧捷运系统。陆侧捷运系统更接近于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而空侧捷运系统与机场运行关系极为密切，与机场多个运行子系统关联，本文件针对空侧捷运

系统的运营服务。 

空侧捷运系统的运营服务在参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标准的基础上，还需要特别关注:空防安全是机

场的特色，设置的规章需执行民航规章要求。空侧捷运系统与机场设施及运营系统高度耦合，需满足多

种出行目的旅客的复杂需求，保障旅客使用便捷。 

在本指南中，使用如下助动词形式： 

“应”表示要求； 

“宜”表示建议； 

“可”表示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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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场空侧捷运系统运营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运输机场空侧捷运系统运营服务的内容，包括服务、管理等内容，是空侧捷运系统运

营服务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运营单位对运输机场空侧捷运系统的运营阶段的服务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9672 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 

GB 9673 公共交通工具卫生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7928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5566.2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2部分：民用机场 

GB/T 18764 民用航空运输术语 

GB/T 300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GB/T 5083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CJ/T 3024.1 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服务城市地铁 

MH/T 1037 不正常航班旅客服务规范 

MH/T 5047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CCAATB 0007 民用机场旅客服务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764-2002和GB/T 50833等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空侧 airside 

航空器活动区以及与其相毗连的地带、建筑物或其一部分，包括跑道、滑行道、联络道、停机坪、

候机隔离区以及航空器维修区中用于保养和维护飞机的区域等。 

3.2  

卫星厅 satellite hall 

是航站楼外的大厅，通过走廊与候机楼主楼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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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场空侧捷运系统 airport airside MRT system  

是服务安检后的机场旅客运输系统，一般多应用于集中式航站楼模式的空侧连接。 

3.4  

站台 platform 

捷运车站内供旅客候车和乘降的平台。 

4 服务部分 

4.1 站台服务 

4.1.1 应向旅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站台候车服务。 

4.1.2 站台应设置必要的物理隔断或门禁系统，避免不同属性旅客在站台区域发生混流。 

4.1.3 应向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导乘问询服务，包括但不限设置醒目、明确、规范的广播提示、导乘信

息屏、导向标志等。 

4.1.4 应设置供旅客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消防设施、安全应急设施、应急疏散门及逃生通道等，并在

设施附近醒目处设置使用警示和说明。 

4.1.5 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应急疏散门应能自动通过消防控制室远程控制、通过机械装置或破环易碎

装置等方式打开，并伴有声光警报。 

4.1.6 各类标识应符合机场标识统一管理要求，各类通知、提示、警示等标牌规格统一。 

4.1.7 各类标识应保证导向信息的连续性、设置位置的规律性以及一致性，应满足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4.1.7.1 在捷运车站各出入通道（如扶梯、无障碍电梯、楼梯、应急疏散通道等）醒目处设置准确、

清晰的旅客引导标识，引导站台旅客至相应目的地，如站台、登机口、行李提取处、出口、商业网点等。 

4.1.7.2 在站台醒目处应设置准确、规范的列车运行方向等导向标识。 

4.1.7.3 在站台醒目处设置准确的站台层位置图、站台层的应急疏散通道等相关信息。 

4.1.7.4 在站台与旅客禁入区域之间应设置醒目的分隔防护标识。 

4.1.8 应在基础设施、服务设备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包括防撞、防倚靠标志、候车安全线等。 

4.1.9 宜通过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向旅客提供列车到达、间隔以及安全提示等信息，并确保导乘信息屏

处于良好状态。导乘信息屏相关信息应与信号系统实现联动控制，指引旅客至对应线路候车。 

4.1.10 宜在站台设置服务人员。 

4.1.10.1 引导旅客排队候车、阻止旅客不安全行为，维护站台内秩序，引导乘客先下后上有序乘车，

发生险情时，及时引导乘客疏散，保障运营时间内的站台秩序。 

4.1.10.2 及时劝阻、制止可能导致危险发生的行为，对劝阻、制止无效的，报告公安机关处置。 

4.1.10.3 发现事故隐患，应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CAATB 0034—2022 

 3 

4.1.10.4 遇站台大客流时，根据机场应急预案要求及时在站台出入通道对旅客进行引导及分流，避免

造成通道出入口拥堵、踩踏等危险事件。并与机场内其他旅客秩序管理岗位进行联动，避免旅客持续进

入捷运车站。 

4.1.11 应向乘客提供满足但不限于下列要求的站台层候车服务环境： 

a) 空气湿度、温度、新风量等应与机场服务标准保持一致。 

b) 照明亮度适宜，符合相关民用建筑设计标准。 

c) 与环境协调、不妨碍旅客行进路线的文化氛围营造。 

4.1.12 应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要求，定期对站台及人员接触物体表面开展预防性消毒工作。 

4.1.13 应根据突发事件类型，采用最优控制手段将现场运行影响降到最低，做好站台旅客疏导，并完

成现场清理、取证、解释等工作。 

4.2 乘车服务 

4.2.1 应根据机场布局及功能定位为不同类型旅客提供乘车服务。 

4.2.2 应向旅客提供安全、舒适、人性化的乘车服务。 

4.2.3 旅客在上下列车时，捷运车门和站台门应联动开启，宜设置醒目的声光提示；站台门和捷运车

门应具有有效的防夹功能。 

4.2.4 捷运车门和站台缝隙间应设置相应的防踏空措施，并在醒目处设置相关警示标志。 

4.2.5 有坡度的地面，应采取防滑措施。 

4.2.6 乘车环境 

4.2.6.1 车厢外立面、车厢内饰、车门、车窗、扶杆等位置应保持清洁。 

4.2.6.2 应保持车厢内空气清新，温度、新风量等参数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4.2.6.3 应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要求，定期对车厢及人员接触物体表面开展预防性消毒工作。

列车新风滤网、回风滤网应根据设施设备维护要求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或更换。 

4.2.7 车载设施 

4.2.7.1 应在车厢内设置站点路线图、无障碍设施等的图示或标志。 

4.2.7.2 应在车厢内设置车载电子显示器、广播等设施，播报或显示列车运行信息，广播内容宜使用

中、英双语播报，为不同需求旅客提供乘车指引服务；列车到站前，车载电子显示器或广播应提示旅客

携带其随身行李及时下车。 

4.2.7.3 应在车厢内设置供旅客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消防设备、逃生紧急出口等，并在设施附近醒目

处设置使用警示和说明。 

4.2.7.4 应配备适当数量的座位，安全扶手数量充足、位置适当。 

4.2.7.5 地板应具有防滑功能。 

4.2.8 列车在运行期间，如需运载不同属性旅客，应采用物理隔断或管理手段，避免车厢内不同属性

旅客发生混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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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捷运乘坐应以旅客为先，工作人员应礼让旅客。乘坐捷运列车的工作人员如需携带工作器材乘

车，须遵守相关安全规定。工作器材使用单位应在工作人员携带乘坐前开展有效风险评估，制定管控措

施和应急措施。 

4.2.10 不得在旅客乘坐期间，车厢内运输工作物资，避免对旅客乘坐安全及舒适度造成影响。 

4.2.11 应根据突发事件类型，采用最优控制手段将现场运行影响降到最低，做好车厢内旅客疏导，并

完成现场清理、取证、解释等工作。 

4.3 运行组织 

4.3.1. 应确保捷运系统运行时间匹配并满足机场运行要求，宜具备 24小时运行能力。 

4.3.2. 宜根据卫星厅航班进出港变化规律，调整运行模式及运行间隔，建立运能动态调整机制。 

4.4 特殊服务 

4.4.1 无障碍服务 

4.4.1.1 宜在站台设置醒目的轮椅旅客上下车专用区域，并与车厢内轮椅车位对应。 

4.4.1.2 捷运车厢内，在靠近车门处设置轮椅车位，并设有固定轮椅设施及无障碍标识。 

4.4.1.3 捷运车厢内设置醒目且适当数量的老弱病残孕专用座椅。 

4.4.2 医疗急救服务 

4.4.2.1 宜在捷运车站附近位置设置医疗急救站，旅客在捷运区域突发不适需急救协助时，站台服务

人员应立即汇报，并根据现场条件协助医疗急救人员实施救助措施。 

4.4.2.2 受伤需就医旅客应当遵循就近的原则及时送医院抢救。 

4.4.2.3 应建立客伤处理的规范流程制度，并明确各流程中所需填写、留存的各项文件资料。 

4.4.2.4 站台服务人员应立即前往事发现场，对客伤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及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避

免无关的人员影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范逐级汇报。 

4.4.3 应为走错流程或漏乘的旅客提供返回航站楼的途径，宜考虑国际旅客返流路径的独立性，不与

国内旅客发生混流。 

4.4.4 大面积返流服务应制定大面积航班延误旅客返流保障预案，宜根据捷运运行模式，合理安排捷

运等多种旅客返流方式。 

5 管理部分 

5.1 岗位要求 

5.1.1 应根据现场运行情况，设立不同的岗位，例如调度、站台服务人员、服务督察等。 

5.1.2 应根据自身组织架构，建立并实施关键运营岗位的服务人员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各岗位的岗位职责、工作内容和流程、服务要求等。 

b) 建立员工岗位培训制度及培训资料库。 

5.2 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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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应按规定着装上岗，正确佩戴服务标志，用语规范，服务热情，严禁酒后上岗。 

5.2.2 在接受旅客问询时应执行首问责任制，耐心向旅客解答；若不属本人职责范围的，应尽快联系

相关人员，使问题得以解决或得到明确的答复。 

5.2.3 应规范使用普通话、文明用语，微笑、耐心、准确的向旅客解答。 

5.3 应急预案 

5.3.1 应制定捷运系统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及流程，并纳入机场整体应急体系中。 

5.3.2 应根据各类设施、设备故障，制定相应的故障处置措施。 

5.4 培训 

5.4.1 应根据各岗位培训制度要求进行岗前和在岗操作技能培训，员工业务技能、水平应与岗位需求

相匹配。 

5.4.2 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身体条件不符合任职岗位要求的人员，应调整工作岗位并针对新岗位进

行岗前培训。 

5.4.3 宜有计划地开展职业素质教育、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及竞赛，或采取其他措施提升服务人员技

能水平，以满足岗位需求。 

5.4.4 对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服务人员，组织还应进行特定业务培训和定期演练。 

5.5 服务督察与投诉处理 

5.5.1 应建立内部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内部的检查、监督、整改及考核。 

5.5.2 应设立服务监督电话和旅客投诉处理机构，接受旅客监督，并定期对旅客的投诉、意见和建议

进行汇总和分析，作为服务质量改进及考核评价的依据。 

5.5.3 旅客意见及投诉应做到受理、处理、回复记录 100%。 

5.5.4 捷运系统服务管理评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指标： 

a) 捷运系统旅客在站台等候时间不宜超过 10 分钟。 

b) 捷运列车运行的准点率不宜低于 98%。 

c) 捷运列车运行兑现率不宜低于 98%。 

d) 捷运系统导向标志可靠度不宜低于 98%。 

e) 捷运系统服务设施故障响应时间不宜超过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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